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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40 分 

貳、地點：台北校區 L 棟二樓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 棟三樓國際會議廳 

參、主席：陳校長振貴 

肆、出列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學期即將結束，感謝大家的配合使本學期校務運作順利，下學期按照行事曆 9月 2日

開始上班，9月 2、3、4 日進行新生始業輔導，9 日正式上課。 

陸、確認前次會議決議記錄及執行情形：請見第 20 頁 

柒、單位報告：(請見附件一) 

捌、討論事項： 

提案一：本校 103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申請案，提請 審
議。(教務處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2 年 5 月 28 日與 6 月 13 日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三次校

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 
二、本校 103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資料如下： 

1.台北校區：  
(1)新增班次：餐飲管理學系餐飲產業創新碩士班，業經教育部 102 年 5 月

22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618581A 號函核准設立。 
(2)碩士班名額調整： 

1.以方案 A 為規劃藍圖進行 103 學年度總量規劃，若方案 A 未獲教育部

核准，則依方案 B 進行調整。 
2.方案 C 原為搭配方案 B 進行，但如方案 A 無法進行時，103 學年度亦

無法進行方案 C，因此方案 C 是否與方案 A 同時進行，將進行討論。 
(3)停招：設計學院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4)裁撤：學士後餐飲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5)外加部份：學士後音樂相關產業暨樂器維修學士學位學程，102 學年度擬

招生 40 名(外加名額)。103 學年度視 102 學年招生情況調整。 
 
方案 A＊增設調整概況表： 

學院 
申請

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102學年度 
招生名額 

增減 
名額 

103 學年度

擬招生名額

民生

學院 

新增
班次 

碩士班
餐飲管理學系餐飲產業創新碩士

班 
0 +6 6 

名額

調整 
學士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117 -1 116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57 -1 56 

社會工作學系 101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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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理學系 59 -9 50 

設計

學院 

停招 
碩士在

職專班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 -5 0 

名額

調整 
碩士在

職專班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 +5 10 

民生 
學院 

裁撤 
4+X 學

程 
學士後餐飲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

學程 
0 +0 0 

 

方案 B＊增設調整概況表： 

學院 
申請

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102 學年度 
招生名額 

增減 
名額 

103 學年度

擬招生名額

民生

學院 

新增
班次 

碩士班
餐飲管理學系餐飲產業創新碩士

班 
0 +6 6 

名額

調整 
碩士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12 -2 10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家庭諮

商與輔導碩士班 
11 -1 10 

管理

學院 
名額

調整 
碩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國際企業管

理組 
15 -3 12 

設計

學院 

停招 
碩士在

職專班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 -5 0 

名額

調整 
碩士在

職專班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5 +5 10 

民生 
學院 

裁撤 
4+X 學

程 
學士後餐飲業經營管理學士學位

學程 
0 +0 0 

 

方案 C＊增設調整概況表： 

學院 
申請

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102 學年度 
招生名額 

增減 
名額 

103 學年度

擬招生名額

管理

學院 
名額
調整 

碩士在

職專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40 +3 43 

民生

學院 

名額
調整 

碩士在

職專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高齡家

庭服務事業碩士在職專班 
10 +2 12 

學士二年

制在職專

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50 +8 58 

停招 
學士二年

制在職專

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40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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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校區： 
(1)裁撤： 

1.學士班財務金融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財務金融學系。 
2.學士後時尚設計與管理學士學位學程。 

(2)外加名額：休閒產業管理學系招收原住民專班 45 名。 

＊調整概況表： 

學院 
申請

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102 學年度 
招生名額 

增減 
名額 

103 學年度

擬招生名額

管理學院 
(高雄校區) 

裁撤 
學士班、學士

二年制在職專

班 
財務金融學系 0 0 0 

文創學院 裁撤 4+X 學程 
學士後時尚設計與管理學士

學位學程 
0 0 0 

 
決議：照案通過。此案在校務發展委員會中經過充分討論，尊重當時會議結論。請教

務處與教育部承辦人員處確認後再送件，避免行文往返浪費時間。 

經教務處會後致電教育部確認本校為碩士班招生名額比例偏低之學校，因此採

方案 A；方案 C一併考量納入調整。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

設置表」(102 學年度)，提請  審議。(秘書室提)  

說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附表「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101 學年

度)擬修正為「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102 學年度)，並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修正重點： 
    (一)、管理學院：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溝通碩士班(102 新增班次) 
    (二)、商學與資訊學院：會計暨稅務學系(102 更名) 
    (三)、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1、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2 新增班次) 
2、會計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停招) 
3、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停招) 
4、企業管理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停招) 
5、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停招) 
6、應用外語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停招) 

    (四)、進修暨推廣教育部(高雄校區)：企業管理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裁撤) 

三、修正後之附表「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102 學年度)請見第

21~2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規則」，提請  審議。(人力資源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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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其他相關辦法，擬修正本校

「教師聘任服務規則」第六條之一、十五、二十八及二十九條條文。 
二、依教育部 98 年 6 月 15 日台訓(三)字第 0980102696B 號函，修正後相關條文擬

於審議通過後納入教師聘書之聘約內容。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教師聘任服務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之一 

為維護學生人身安全，本校依法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新進專任

教師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

資料。一經查核登記有案，本校

得逕予終止聘用。 

本條文擬調整為第二十九條。

第十五條 
專任教師待遇比照軍公教員工待

遇按月支給。新聘教師於開學日

前應聘到校者，自聘期開始之日

起薪；開學日後到校者，自實際

到職日起薪、起聘。兼行政主管

者另行支主管職務加給。初任教

師，以最低起敘為原則；曾任公

私立學校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

服務成績優良之年資得按年酌予

採計，但應受本職最高年功薪之

限制。 

第十五條 
專任教師待遇比照軍公教員工待

遇按月支給。新聘教師於開學日

前應聘到校者，自聘期開始之日

起薪；開學日後到校者，自實際

到職日起薪、起聘。兼行政主管

者另行支主管職務加給。初任教

師，以自最低起敘為原則；曾任

行政機關、公私立學校、公營事

業等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良之年資得按年酌予採

計，但應受本職最高年功薪之限

制。 

配合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第三條修正。 

第八章附則  

原第八章附則含括第三十至三

十四條條文，因將擬修正條文

第二十八及二十九條納入本附

則，故調整標題「第八章附則」

至第二十八條前。 
第二十八條 
本校得基於校務之需要，對教師

個人資料為合理之蒐集、處理及

利用，惟應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

之規範。 

第二十八條 
(本條刪除) 

1.原第二十八條條文已刪除。

2.因應個人資料保護法，增訂

第二十八條條文。 

 第二十九條 
專任教師應依本校學術研究委員

會之規定繳交論文或個人展演、

創作、專業著作等，未依規定繳

交者，不得在校外兼課；六年內

未繳四篇者，依教評會程序議決

之。 

已增訂第十二條之一限期升等

條款及教師評鑑辦法等有關提

升教師研究之相關規定，故刪

除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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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為維護學生人身安全，本校依法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新進專任

教師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

資料。一經查核登記有案，本校

得逕予終止聘用。 

 從現行條文第六條之一移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校 102 學年度( 102 年 8 月 1 日~103 年 7 月 31 日)經費收支總預算案，提請 
審議。(會計室提)  

說明： 

一、本校 102 學年度經費收支預算，業經預算審議委員會分組審查及預算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 
二、102 學年度總預算重點說明、經費收支預算表及相關附表請見第 23~27 頁。 
三、依規定，年度經費收支總預算案須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於七月底前報

教育部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擬修正本校「採購暨營繕辦法」第三條條文，提請  審議。(總務處提)  

說明： 

一、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之進行，提升各單位採購作業效率，擬修正本校「採購暨

營繕辦法」第三條條文。 
二、為求時效，本案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再補送採購會議追認行政程序。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採購暨營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採購營繕作業程序： 
(三)採購： 
1.一萬元以內之採購，由申請

單位檢具黏貼憑證，經申請

單位主管審查後依會計作業

規定辦理核銷。 

第三條 採購營繕作業程序： 
(三)採購： 
1.一萬元以內之採購： 

(1)自校外取得經費之相關採購，採購完成後，可

由該專案申請單位檢具黏貼憑證，經該單位主

管審查後依會計作業規定辦理核銷。 
(2)其餘之採購 

A、金額在一千元以內者，須先經由承辦單位

主管同意後，始得採購，並得直接以零用

金核銷。 
B、未超過五千元之採購，應於請款時並陳申

請單核銷。 
C、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內之採購，由承辦

單位取得一家以上廠商報價，層轉審查核

定之。 

文字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並補送採購會議追認行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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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擬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條文，提請 審議。(學務處提)  

說明： 

一、為符合現況與實際需要，擬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條文。 
二、 本案業經本校 102年 1月 22日 101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十七條 
學生行為有下列各項之一者，得以開

除學籍： 
一、違反本辦法第十六條規定所列各

項情節嚴重者。 
二、觸犯刑罰法令，經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且未宣告緩刑

或易科罰金者。 
三、具有其它相當於上列各項事實者。

第十七條 
學生行為有下列各項之一者，得以開

除學籍： 
一、違反本辦法第十六條規定 所列

各項情節嚴重者。 
二、觸犯刑罰法令，經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且未宣告緩

刑或易科罰金者。 
三、鼓動風潮，意圖危害學校或社會

者。 
四、具有其它相當於上列各項事實

者。 

1.本條文第三款

之文字內容，易

遭誤解為學校

對學生參與校

外集會遊行暨

言論自由權的

限制，建議刪

除。 
2.原第三款刪

除，第四款移為

第三款。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三、具有其它相當於上列各項事實者。 

提案七：擬修正本校「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規定」，提請 審議。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 
說明： 

一、為推動及執行本校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及業務，擬依據教育部 101 年 5
月 24 日修正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及 101 年 11 月 23 日臺

訓(三)字第 1010215755 號函，修正本校「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規定」第一

~五條、第九~十五條、第十七~二十條、第二十二~二十七條條文。 
二、本案業經本校 101 年 10 月 3 日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及 102 年 4 月 11 日 101 學

年度第二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法案名稱： 
實踐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防治規定 

法案名稱： 
實踐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規

定 

配合「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性平法)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防治準則」

(以下簡稱防治準則)之
修正，爰修正本規定名

稱，增列「性霸凌」之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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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

受教與成長權益，並預防與處理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特依

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訂

定「實踐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凌防治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

受教與成長權益，並預防與處理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特依據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性別

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教育部台參字

第 0940038714C 號令頒之「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及附則，訂定

「實踐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1.文字修正。 
2.查防治準則並無附

則，故刪除之。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凌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

侵害犯罪之行為。 
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

達性侵害之程度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

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行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

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

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

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

習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 
性霸凌：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暴

力，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行貶抑、攻擊或

威脅之行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前項之名詞界定如下： 
(一)教師：指本校校長、董事會成員、

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理教師、

代課教師、護理教師、教官及其

他執行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

人員。 
(二)職員及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

固定或定期執行學生事務或是勞

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具有學籍在學或接受進

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延修

生。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行

為，除依刑法、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規定外，凡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行

為人為本校師長、職員、工友或學生，

被行為人為本校或他校學生，包括不

同學校間所發生者，發生下列事件均

屬之：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

侵害犯罪之行為。 
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

達性侵害之程度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

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行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

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

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

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

習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 
性霸凌：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暴

力，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行貶抑、攻擊或

威脅之行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前項之名詞界定如下： 
(一)師長：指本校校長、董事會成員、

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理教師、

代課教師、護理教師、教官及其

他執行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

人員。 
(二)職員及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

定或定期執行學生事務或是勞務

之人員。 
(三)學生：指具有學籍在學或接受進修

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延修生。 

1.文字修正。 
2.依性平法第 2 條第 7
款及防治準則第 9 條

第 2 項第 1 款修正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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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

稱性平會)，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事件。若性平會有涉及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情事，應予迴

避。 

第三條   
本校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

稱性平會)，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若性平會有涉及性侵害或性騷

擾之情事，應予迴避。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性平會於處理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防治及救濟等資訊時，應主動提供

相關人員下列資訊： 
（一）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之界定、類型及相關法規。 
（二） 當事人之權益保障及學校所

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 申請調查、申復及救濟之機

制。 
（四） 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 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六） 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提供前項所列資訊時，若有當事人姓

名時，應將其隱匿並以代號為之。 

第四條   
性平會於處理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

救濟等資訊時，應主動提供相關人員

下列資訊： 
（一）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定、

類型及相關法規。 
（二）當事人之權益保障及學校所提

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復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六）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提供前項所列資訊時，若有當事人姓

名時，應將其隱匿並以代號為之。 

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本校就校園整體安全，應執行以下事

項： 
（一）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包括

空間配置、管理與保全、標示

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路線、

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 
（二）定期檢討校園空間及設施之規

劃與使用情形，製作校園空間

檢視報告，及記錄校園內曾經

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凌事件之空間，並依據實際

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三）定期舉行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

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

師長、及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

使用者參與，公告前項檢視成

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錄，並

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度。 
前項第一款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

規劃，應考量學生之身心功能或語

言文化差異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

第五條   
本校就校園整體安全，應執行以下事

項： 
（一）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包括

空間配置、管理與保全、標示

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路線、

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 
（二）定期檢討校園空間及設施之使

用情形，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

告及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

險地圖。 
（三）定期舉行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

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

師長、及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

使用者參與，公告前項檢視成

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錄，並

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度。 
 

1.第一項第二款定期檢

討之項目增列「規

劃」，俾使校園空間

於規劃之始即能注

意保障師生安全。此

外，依防治準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補

充條文內容。 
2.依防治準則第 4 條第

2 項，增列第二項內

容，明定檢討校園空

間與設施（包括宿

舍、衛浴設備等）之

規劃時，應考量學生

之差異，以確保全體

學生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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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之安全規劃及說明方式；其範

圍應包括校園內所設之宿舍、衛浴

設備等。 
第四章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處理機

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四章 
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理機制、程序及

救濟方法。 

文字修正。 

第九條 
本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事件之申請調查或檢舉時，以學生

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為收件單位，前項

收件單位收件後，需於三日內，得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進行初審，並將初審意見送交性平

會決定是否受理。性平會得指定或輪

派委員組成三人以上之小組決定之。 
本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

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事件者，應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學生事務

處通報，並由學生事務處依相關法律

規定向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

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通報時，除

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或

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

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其身

份之資料，應予以保密。 
但校長為當事人時，性平會應向教育

部申請調查。接獲本校無管轄權之案

件，應於七日內將之移送其他有管轄

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行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者，應向該兼

任學校申請。 

第九條 
本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

申請調查或檢舉時，以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為收件單位，前項收件單位

收件後，需於三個工作日內，得依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進行初審，並將初審意見送交性平會

決定是否受理。性平會得指定或輪派

委員組成三人以上之小組決定之。 
學校在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時，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向各該主管機

關通報；學校並應向主管機關通報。

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

全之考量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

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識其身份之資料，應予以保密。 
但校長為當事人時，性平會應向教育

部申請調查。接獲本校無管轄權之案

件，應於七日內將之移送其他有管轄

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行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者，應向該兼

任學校申請。 

1.文字修正。 
2.第一項依防治準則第

18 條第 2 項，將原「三

個工作日」修正為「三

日」。 
3.第二項依性平法第 21
條，明定學校之通報

權責人員及通報方

式、對象與時限。 

第十條 
行為人行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與現所

屬學校不同者，本校應以書面通知行

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被

通知之學校不得拒絕。 
前項本校完成調查後，其成立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者，應將調

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行為人現所屬

學校依第二十三條處理。 

第十條 
行為人行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與現所

屬學校不同者，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

之學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行為人

現所屬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被通知

之學校不得拒絕。 
前項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機

關完成調查後，其成立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者，應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

移送行為人現所屬學校、機關或機構

處理；涉及刑責者，並應移送司法機

關辦理。 

1.文字修正。 
2.考量實際執行情形及

防治準則規範範圍，

爰修正第二項，明定

僅限行為人現所屬學

校，並依第二十三條

規定辦理，以資明

確。另考量相關網絡

機關之分工權責，爰

將現行規定「涉及刑

責者，並應移送司法

機關辦理」文字予以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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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第九條第四項之情形，本校之行為人

兼任學校，應以書面通知行為人現所

屬專任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被通知

之學校不得拒絕。 
前項本校完成調查後，其成立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者，應將調

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行為人現所屬

專任學校依第二十三條處理。 

第十一條 
第九條第四項之情形，受理申請調查

或檢舉之行為人兼任學校，應以書面

通知行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派代表參

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不得拒絕。 
前項受理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完成
調查後，其成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者，應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行
為人現所屬專任學校、機關、機構或
其他兼任學校處理；涉及刑責者，並
應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性平會受理本規定規範事件之被害

人或其他法定代理人（以下統稱申請

人）、檢舉人，得以書面、言詞或電

子郵件提出檢舉並申請調查。申請人

或檢舉人如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

者，應作成紀錄，並向申請人或檢舉

人朗讀或使之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無論書面、言

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錄，均需載明

下列事項： 
(一) 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

職稱、住居所、聯絡電話及申請

調查日期；如申請人委任代理人

代為申請調查者，並應檢附委任

書。 
(二) 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

人之出生年月日。 
(三) 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及

其相關證據。 

第十二條 
性平會受理本規定規範事件之被行為

人或其他法定代理人（以下統稱申請

人）、檢舉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檢

舉並申請調查。申請人或檢舉人如以

言詞為之者，應作成紀錄，並向申請

人或檢舉人朗讀或使之閱覽，確認其

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無論

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錄，均需載明下

列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

職稱、住居所、聯絡電話及申請

調查日期；如申請人委任代理人

代為申請調查者，並應檢附委任

書。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

人之出生年月日。 

(三)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及其

相關證據。 

1.為提供申請人多元之

申請方式，爰修正第

一項，增列得以電子

郵件方式申請調查或

檢舉。 
2.查性平法及防治準則

均無「被行為人」一

詞，故參酌防治準則

第 10 條修正為「被害

人」。 

第十三條 
性平會如為不受理之決議，應以書面

敘明理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復

期限及受理單位。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性平會應不予受理： 
(一) 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之事

項者。 
(二) 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 
(三) 同一事件已處理完畢者。 

第十三條 
性平會如為不受理之決議，應以書面

敘明理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復

期限及受理單位。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性平會應不予受理： 
(一) 非屬本規定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 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 
(三) 同一事件已處理完畢者。 

參酌教育部來函建議

修正文字。 

第十四條 
性平會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

第十四條 
性平會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

依防治準則第 20 條修

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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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敘明

理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復之

期限及受理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

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理通知之次日二

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理由，向性平

會提出申復，申復以一次為限。性平

會接獲申復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

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申復有理由

者，性平會應予受理。 

受理。不受理之書面通知應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敘明

理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復之

期限及受理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接獲不受理通知之次

日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理由，向

性平會提出申復，申復以一次為限。

性平會接獲申復後，應於二十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申復有理

由者，性平會應予受理。 
 

第十五條   
本校性平會受理後二個月內完成調

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兩次為

限，每次不逾一個月，並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及行為人。 
性平會將調查與處理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及行為人時，應告知申復期

限及受理單位。申請人或行為人對學

校處理之結果不服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理

由向性平會提出申復，並由秘書室為

收件單位；其以言詞為之者，應作成

紀錄，經向申請人或行為人朗讀或使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

或蓋章，申復後之程序處理依照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31 條規

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校性平會受理後二個月內完成調

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兩次為

限，每次不逾一個月，並通知申請

人、檢舉人及行為人。 
性平會將調查與處理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及行為人時，應告知申復期

限及受理單位。申請人或行為人對學

校處理之結果不服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理

由向秘書室提出申復；其以言詞為之

者，應作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行為

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復後之程序

處理依照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

則第 31 條規定辦理。 

明定分工權責。 

第十七條   
本校之性平會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凌事件時，得成立調查小組

調查之。 
(一)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

其成員組成，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三十條之規定辦理。 
(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

該事件之調查工作；參與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調

查及處理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

事人之輔導工作。 
(三)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

登記，並依法令或學校規定支給

交通費或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校之性平會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時，得成立調查小組調查之。 
(一)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

其成員組成，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三十條之規定辦理。 
(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

該事件之調查工作；參與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及處理

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

導工作。 
(三)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登

記，並依法令或學校規定支給交

通費或相關費用。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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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本校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事件時，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當事人為未成年者，接受調查時

由法定代理人陪同。 
(二)行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有權力不對等之情

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不違反保

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料

，交由行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

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就行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

以辨識身分之資料，應予保密。

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

考量者，不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

關法律責任，得經性平會決議，

或經行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理

。教育部認情節重大者，亦可命

本校繼續調查處理。 

第十八條  
本校調查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時，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當事人為未成年者，接受調查時

由法定代理人陪同。 
(二)行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有權力不對等之情

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不違反保

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料

，交由行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

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

相關法律責任，得經性平會決議

，或經行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

理。 

1.文字修正。 
2.依防治準則第 23 條

第 4 款，增列第四款

內容。 
3.依防治準則第 23 條

第 5 款，增列「教育

部認情節重大者，亦

可命本校繼續調查處

理」之內容。 

第十九條  
接案單位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將予封存，除司

法機關外，不得供閱覽。但法律另有

規定者不在此限。調查處理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人員，應另

行製作調查文件，將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識身分

之資料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負責處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事件之所有人員，對調查案件除有

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者

，需予以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

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處理。 

第十九條  
接案單位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將予封存，除司

法機關外，不得供閱覽。但法律另有

規定者不在此限。調查處理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應另行製作調

查文件，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

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識身分之資料

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負責處理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

所有人員，對調查案件除有調查之必

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者，需予以

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

法或其他相關法處理。 

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

於必要時得為下列處置： 

(一)彈性處理當事人之出缺勤記錄或

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

職務，得不受請假、教師及學生

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

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於必要時

得為下列處置： 
(一)彈性處理當事人之出缺勤記錄或

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

職務，得不受請假、教師及學生

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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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

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復情事。 

(四)預防、減低行為人再度加害之可

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

過後執行。 

(二)尊重被行為人之意願，減低當事

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復情事。 

(四)減低行為人再度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

過後執行。 

第二十二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對於當事人提供下列

協助： 
(一)心理諮商輔導。 

(二)法律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

或協助。 

(六)前項協助所需費用，本校應編列

預算支應之。 

第二十二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對於當事人提供下列

協助： 
(一)心理諮商輔導。 

(二)法律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六)前項協助所需費用，本校應編列

預算支應之。 

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經

本校性平會調查屬實後，適用本校規

章懲處者，移送本校相關單位處理。

若其他機關依相關法律或法規有懲

處權限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

權責機關懲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

實者，應對申請人或檢舉人適當之處

理。 

第二十三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本校性

平會調查屬實後，適用本校規章懲處

者，移送本校相關單位處理。若其他

機關依相關法律或法規有懲處權限

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

關懲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

應對申請人適當之處理。 

文字修正。 

第二十四條 
本校為校園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懲

處時，除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命行為人接受心理輔導之處

置外，並得命其為下列ㄧ款或數款之

處置： 
(一) 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

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 
(三)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第二十四條 
本校為校園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之懲

處時，除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命行為人接受心理輔導之處

置外，並得命其為下列ㄧ款或數款之

處置： 
(一) 經被行為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之同

意，向被行為人道歉。 
(二) 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 
(三)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文字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所建立之檔案資料，分為原

始檔案與報告檔案，由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業管。 

第二十五條 
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所建立之檔案資料，分為原

始檔案與報告檔案，由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業管。 

參酌教育部來函建

議，學校所建立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事件之原始檔案資

料，須以密件文書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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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檔案應予保密，並以密件文書歸

檔保存，其內容包括下列資料：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 (包括檢舉

人、被害人、行為人)。 
（三）事件處理人員、流程及記錄。 
（四）事件處理所製作之文書、取得

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料。 
（五）行為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

料、家庭背景等。 
（六）報告檔案，包括下列資料： 

1. 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

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2. 事件處理過程及結論。 

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列

資料：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

人、被行為人、行為人)。 
（三）事件處理人員、流程及記錄。 
（四）事件處理所製作之文書、取得

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料。 
（五）行為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

料、家庭背景等。 
（六）報告檔案，包括下列資料： 

1. 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

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2. 事件處理過程及結論。 

保存，故修正文字。 
 

第二十六條   
本校所建立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事件及行為人之機密檔案資料

當行為人轉至其他學校就讀或服務

時，本校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需以密

件通報行為人現就讀或服務學校。其

通報內容應限於行為人，經查證屬實

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時間、樣態、行為人姓名及職稱或學

籍資料。通報時向接獲通報之學校載

明：應對行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

導，不得公佈行為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識其身份之資料。 

第二十六條   
本校所建立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及行為人之機密檔案資料當行

為人轉至其他學校就讀或服務時，本

校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需以密件通報

行為人現就讀或服務學校。其通報內

容應限於行為人，經查證屬實之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間、樣態、行

為人姓名及職稱或學籍資料。通報時

向接獲通報之學校載明：應對行為人

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不得公佈行為

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其身份之

資料。 

文字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本校性平會之調查處理，不受該事件

司法程序是否進行及處理結果之影

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不因行為人喪失原

身分而中止。 

第二十七條   
本校性平會之調查處理，不受該事件

司法程序是否進行及處理結果之影

響。 
 

依防治準則第 28 條，

增列第二項。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校園友善環境維護學生受教與成長權益，並預防與處

理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訂定「實踐大學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一)教師：指本校校長、董事會成員、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理教師、代課教師、

護理教師、教官及其他執行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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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臨時動議：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研究所學則」部份條文，提請 審議。(教務處提) 
說明： 

一、依教育部101年7月27日臺高(二)字第1010135869號函，擬修正本校「研究所學

則」第三十五及三十八條條文。 
二、本案業經本校102年6月18日101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研究所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十五條 
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

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二、開始上課之日起兩週內未註冊者

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重大，經學生事務

會議決議，校長核定退學者。 
五、修業年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

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及其他

畢業條件者。 
六、博士班學生未依所屬學系（研究

所）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學位

候選人之資格考核不合格，經重

考一次仍不合格者。 
七、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定

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不及格

者。 
八、依本學則及他項規定，應予退學

者。 
九、事前未經本校書面同意即在本校

不同學制或跨校院註冊入學就讀

者。 
十、學位論文、創作、展演、書面報

告或技術報告涉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者。 
十一、無前列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

者。 

第三十五條 
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

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不合，未准核

備者。 
二、開始上課之日起兩週內未註冊

者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或違反校

規，記過彙滿大過三次，經學

生事務會議決定退學者。 
四、修業年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者。 
五、定期查看期間再犯任何過錯者。 
六、博士班學生未依所屬學系(研究

所)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學位

候選人之資格考核不合格，經

重考一次仍不合格者。 
七、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

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不

及格者。 
八、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規定

應令退學者。 
九、未經本校相關系(所)同意，同時

在其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者。

十、無前列各款事由而自動退學者。 

1.內容修正。 
2.修正第一、三、四、五、

八、九款，並增列第十款

明定研究生違反學術倫理

時，其學籍處理規範。 
3.原第十款移為第十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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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研究生因第三十五、三十六、三十
七條或本校其他規定而退學或開除
學籍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提
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不因
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
行。但在校生得申請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
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
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
行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不當時，
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恢復
學籍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
恢復學籍時，其恢復學籍前之離校
期間，得補辦休學，並不併入休學
年限計算。 
 

第三十八條 
研究生因第三十五、三十六、三十

七條或本校其他規定而退學或開除

學籍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提

出申訴。 

1.內容修正。 
2.研究生違反學術倫理時，學

業及學籍處理相關作業規

範，依司法院釋字第382
號及684號解釋文，學生經

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

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之權利，爰修正第一項，並

增列第二、三項。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研究生因第三十五、三十六、三十七條或本校其他規定而退學或開除學籍者，得依本

校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不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

行。但在校生得申請繼續就讀在校肄業。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學士學位班學則」部份條文，提請 審議。(教務處提) 
說明： 

一、依本校規定，自98學年度起入學學生應於就學期間通過由學校訂定之英語能力

指標方可畢業，爰修訂第十四條條文。 
二、依教育部101年7月27日臺高(二)字第1010135869號函，擬修正第十五、四十一

及四十三條條文。 
三、本案業經本校102年6月18日101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                             102/6/18 

 

第 17 頁/共 27 頁 

 

「實踐大學學士學位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四條 

延長修業年限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
期，返校辦理選課、繳費、註冊，否則應
依規定辦理休學。第一學期無課可修，須
於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學分者，第一學期
得予免註冊，辦理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
修一個科目。修習十學分（含）以上者，
應依一般學生繳費、註冊。 

畢業學分雖經修畢，但尚未通過能力指標

檢定，且當學期僅選修能力指標檢定之延
修生，只需繳交平安保險費。 

第十四條 

延長修業年限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
期，返校辦理選課、繳費、註冊，否則
應依規定辦理休學。第一學期無課可
修，須於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學分者，
第一學期得予免註冊，辦理休學。註冊
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修習十學分
（含）以上者，應依一般學生繳費、註
冊。 

1.內容修正。 
2.增訂已修畢規定畢業

學分，但尚未通過各

項能力檢定之延長修

業學生繳費方式。 

第十五條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各學制各學系修業年
限如下： 
一、台北校區： 
日間部各學系(建築設計學系除外) 修業
年限為四年，日間部建築設計學系修業年
限為五年；進修部進修學士班各學系修業
年限為四年，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各學系
修業年限為二年。 

二、高雄校區： 
大學部各學系修業年限為四年，學士二年
制在職專班各學系修業年限為二年；進修
學士班各學系修業年限為四年。 

學生須修滿各學系規定畢業所需之必修

及選修學分總數，並符合校、院、學系訂
定之其他畢業條件者，方得畢業。 

 

第十五條之一 

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組)規定畢業
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
條件，經系務會議同意提請教(部)務會議
決定者，得提前畢業。 

前項所稱成績優異，係指每學期學業成績
與操行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
學系同年級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而言。 

轉學生及提高編級之學生不得提前畢業。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應於可畢業學期註冊
選課完成後兩週內，向該學系提出申請，
逾期不予受理。 

第十五條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各學制各學系修
業年限如下： 
一、台北校區： 
日間部各學系(建築設計學系除外) 
修業年限為四年，日間部建築設計學
系修業年限為五年；進修部進修學士
班各學系修業年限為四年，學士二年
制在職專班各學系修業年限為二年。 

二、高雄校區： 
大學部各學系修業年限為四年，學士
二年制在職專班各學系修業年限為二
年；進修學士班各學系修業年限為四
年。 

學生須修滿各學系規定畢業所需之必
修及選修學分總數，並符合校、院、
學系訂定之其他畢業條件者，方得畢
業。 

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
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組)
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
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務會議同意
提請教(部)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
業。 

前項所稱成績優異，係指每學期學業
成績與操行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且
名次在該學系同年級學生數前百分之
十以內而言。 

轉學生及提高編級之學生不得提前畢
業。 

1.內容修正。 
2.增列條次，將第三、

四、五、六項編列為

第十五條之一。 
3.增列條次，將第七、

八項編列為第十五條

之二。 
增訂已修畢規定畢業

學分，但尚未通過各

項能力檢定者之延長

修業年限。 
第七項「(進修部修讀

學士學位者得者得申

請延長修業年限以二

年為限)」為贅字，爰

刪除。 
4.增列條次，將第九項

編列為第十五條之

三。 
5.依教育部101年7月

27日臺高(二)字第

1010135869號函，修

正第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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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之二 

未完成畢業規定應修學分或已修畢但尚
未通過能力指標檢定標準者，得延長修業
年限至多兩年。 

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年限至多四
年，並不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延
長修業年限屆滿而仍未畢業者，應令退
學。 

在校期間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三歲 

以下子女)，得視需要，出具相關證明文
件，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得延長修業年
限至多四年。 

第十五條之三 
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

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

生，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年級新

生入學考試者，應增加其應修習之畢業學

分數。增加之畢業應修學分數由各學系訂

定之。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應於可畢業學期
註冊選課完成後兩週內，向該學系提
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未修或已修不及格須重補修者，得延

長修業年限至多兩年(進修部修讀學
士學位者得者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以
二年為限)，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修業
年限至多四年，並不適用因學業成績
退學之規定，延長修業年限屆滿而仍
未畢業者，應令退學。 

在校期間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三歲 

以下子女)，得視需要，出具相關證明
文件，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得延長
修業年限至多四年。 

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生，以同等學力
資格入學大學學士班者，應增加其應
修習之畢業學分數。增加之畢業應修
學分數由各學系訂定之。 

第四十一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二、逾期未完成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重大，經學生事務會議
決議，校長核定退學者。 

五、修業年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
定應修科目與學分及其他畢業條件者。

六、事前未經本校書面同意即在本校不

同學制或跨校院註冊入學就讀者。

七、依本學則及他項規定，應予退學者。

八、無前列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者。 

第四十一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二、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重大，經學生事務會
議決議，校長核定退學者。 

五、修業年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
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及其他畢業條
件者。 

六、未經本校相關學系同意，同時在其
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者。 

七、其他依本學則及他項規定，應予退
學者。 

八、無前列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者。 

1.內容修正。 
2.依教育部101年7月

27日臺高(二)字第

1010135869號函，修

正第六款。 
3.第七款「其他」為贅

字，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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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學生因第四十一、四十二條或本校其他
規定而退學或開除學籍者，得依本校學
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
前，不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
執行。但在校生得申請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
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原處
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行政法院判
決顯係違法或不當時，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恢復學
籍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恢復學
籍時，其恢復學籍前之離校期間，得補
辦休學，並不併入休學年限計算。 

第四十三條 

學生因第四十一、四十二條或本校其
他規定而退學或開除學籍者，得依本
校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 

1.內容修正。 
2.依司法院釋字第382
號及684號解釋文，

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

救濟者，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行政訴訟之權

利，爰修正第一項，

並增列第二、三項。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如下： 

1.第十四條畢業學分雖經修畢，但尚未符合校、院、學系訂定之其他畢業條件者，且當學期

僅選修能力指標檢定之延修生，只需繳交平安保險費。 

2.第四十三條學生因第四十一、四十二條或本校其他規定而退學或開除學籍者，得依

本校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申訴結果未確定前，不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

之執行。但在校生得申請繼續就讀在校肄業。 

 

拾、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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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102 年 3 月 26 日）決議案執行情形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教學評量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

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三條 教學評量以電腦網路填答為主，必要時得輔以書面

問卷或其他方式為之。惟為提升問卷回收率，確保

調查結果之可靠性，得由教務處實施獎勵方式鼓勵

之，或結合網路成績查詢服務，提升填答率。為提

升前項填答率或回收率,教務單位得另訂競賽辦法

獎勵之。 

教務處： 
依決議修正，另已於本學期開始進行教

學評量獎勵班級填答率活動。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學士學位班學則」部份條文，提請 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三十七條 

學生申請休學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學生因故申請休學一學期或一學年，原則上需家長或監

護人同意,經核准並完成離校手續後，始發給休學證明書。

三、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應檢同徵集令或軍人補給證影本，

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俟服役期滿，應檢

同退伍令申請復學。 

教務處： 

102 年 5 月 2 日網路公告實施。 

提案三：擬修正本校「研究所學則」部份條文，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三十條 
三、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應檢同徵集令或軍人補給證影本，

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俟服役期滿，應檢

同退伍令申請復學。 

教務處： 
102 年 5 月 2 日網路公告實施。 

提案四：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規則」，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十二條之一 
本校為改善師資結構，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

員)應於下列規定之年限通過升等： 

符合下列情形者，其升等年限得予延長： 
一、女性教師因懷孕生產，每次延長一年。 
二、擔任一、二級主管，以相同職級內每任滿一年延長一

年。 

三、教學、服務貢獻卓著或特殊理由，得經系、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後，簽請校長核准者，其核准期間不

計入升等年限。 

人力資源室： 

102 年 4 月 26 日實人字第 1020004143
號公告實施。 

第十二條之一 
二、擔任一、二級主管，於相同職級內

每任滿一年延長一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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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實踐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暨學位學程設置表」(102 學年度) 

學院／進修暨推廣 

  教育部 
研究所(碩博士班) 學系(組)(學士班)／學位學程 

民生學院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音樂學系碩士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家庭諮商與

輔導碩士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音樂學系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餐飲管理學系 

學士後音樂相關產業暨樂器維修學士學

位學程 

設計學院 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班【時尚服

裝設計組、數位媒體設計組】(100 停

招)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班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服裝設計學系 

建築設計學系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創新媒體設計組、

數位 3Ｄ動畫設計組】 

管理學院 管理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企業管理組、國

際企業管理組】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英語溝通碩士班(102 新

增班次) 

會計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企業管理學系【企業管理組、國際企業

管理組】 

財務金融學系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商學與資訊學院 

(高雄校區) 

 會計暨稅務學系(102 更名) 

國際貿易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金融管理學系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行銷管理學系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文化與創意學院 

(高雄校區) 

 休閒產業管理學系 

觀光管理學系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時尚設計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中文學系 

應用日文學系 

文化與創意學院學士班(101 停招) 



實踐大學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                             102/6/18 

 

第 22 頁/共 27 頁 

 

學院／進修暨推廣 

  教育部 
研究所(碩博士班) 學系(組)(學士班)／學位學程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時尚服裝設計組、數位媒體設計組】

(100 停招)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高齡家庭服

務事業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2 新增班次) 

社會工作學系(進修學士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進修學士班)

餐飲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服裝設計學系(進修學士班) 

會計學系(進修學士班)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進修學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企業管理

組、時尚經營管理組】 

財務金融學系(進修學士班)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進修學士班) 

應用外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學士二年制

在職專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學士二年制

在職專班) 

會計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102 停

招)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

專班)(102 停招) 

企業管理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 

(102 停招)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

專班)(102 停招) 

應用外語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 

(102 停招)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高雄校區)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進修學士班) 

應用英語學系(進修學士班)(99 停招)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觀光管理學系(進修學士班) 

財務金融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 

(99 停招) 

企業管理學系(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 

(102 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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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總預算重點說明 

(一) 收入部份： 

102 學年度收入預算：台北校區 10 億 6,376 萬 6 千元、高雄校區 6 億 5,467 萬

2 千元，合計全校總收入為 17 億 1,843 萬 8 千元，較上（101）學年度預算 16

億 7,451萬 3千元增加4,392萬 5千元，主要係因教育部補助捐助收入增加 4,113

萬 8 千元、產學合作收入增加 245 萬元、利息收入增加 103 萬元、雜項收入增

加 1,683 萬 1 千元，學雜費因二年制在職專班減招收入減少 885 萬 7 千元、推

廣教育因閩江專案人數減少收入減少 866 萬 7 千元所致。 

(二) 支出部份： 

102 學年度支出預算：台北校區 11 億 6,264 萬 3 千元、高雄校區 6 億 1,289 萬

5 千元，合計全校總支出為 17 億 7,553 萬 8 千元較上（101）學年度預算 17

億 3,418 萬 6 千元增加 4,135 萬 2 千元，增減主要原因如下， 

1. 人事費因提列優退準備金及晉級薪資預算增加 1,061 萬 6 千元、退休撫卹支

出增加 15 萬元。 

2. 教學訓輔業務費、獎助學金、機械儀器設備等因教卓、校務獎勵補助款收入

增加，相對增加教學訓輔業務支出 3,319 萬 7 千元、獎助學金 309 萬 7 千元、

機械儀器設備(含其他設備)1,672 萬 5 千元等教學作業經資門支出。 

3. 圖書減少係將一年期共用性資料庫核列於經常門教學訓輔業務支出，為經資

門之調整所致。 

4. 使用效益超過 2 年以上之修繕案，科目重分類移列遞延費用科目。 

5. 推廣教育支出減少係因其收入減少，支出相對減少。 

6. 工程支出係依實際工程進度覈實編列調整所致。 

7. 行政管理業務費本撙節原則減少。 

綜上，102學年度預算彙編結果，總收入預算之現金流入 17億 1,843 萬 8千元，

總支出預算(不含折舊)淨現金流出 17 億 7,553 萬 8 千元，收支相抵後，資金缺

口 5,710 萬元(台北現金缺口 9,887 萬 7 千元、高雄現金結餘 4,177 萬 7 千元)，

台北資金缺口如何處理，是否由高雄校區以前年度結餘款支應，擬提董事會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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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102.8.1～103.7.31）經費收支預算表 
單位:千元 

收    支    項    目 102 全校合計 101 全校合計 差異數(102-101)

收 
 
 

入 

學雜費收入  1,242,273  1,251,130 (8,857)

推廣教育收入  119,295  127,962 (8,667)

產學合作收入  46,650  44,200 2,450

補助捐助收入  197,538  156,400 41,138

財務(利息)收入  2,030  1,000 1,030

雜項收入  110,652  93,821 16,831

收入合計  1,718,438  1,674,513 43,925

經
常
性
費
用
支
出 

人事費支出  935,399 924,783 10,616

退休撫卹支出  39,660  39,510 150

行政管理(含董事會)業務支出  53,267  55,808 (2,541)

教學訓輔業務支出  245,033  211,836 33,197

推廣教育業務支出  18,661  34,029 (15,368)

產學合作業務支出  44,150  42,030 2,120

維護及修繕支出  70,900  84,260 (13,360)

獎助學金支出  103,507  100,410 3,097

財務(利息)支出  2,700  3,500 (800)

其他支出  9,984  9,480 504

小計  1,523,261 1,505,646 17,615

資
本
支
出 

經
常
性 

機械儀器設備(含電腦軟體、其他設備)  71,725  55,000 16,725

圖書  15,784  23,890 (8,106)

遞延費用 16,918  16,918

小計  104,427 78,890 25,537

經常性費用、資本支出合計  1,627,688  1,584,536 43,152

經常性收入與支出差額  90,750  89,977 773

工
程
支
出

建築物      

未完工程  98,200 100,000 (1,800)

合計  98,200  100,000 (1,800)

償還銀行借款本金  49,650 49,650 

本學年度總支出  1,775,538  1,734,186 41,352

本學年度總收支差額 (57,100) (59,673) 2,573

本學年度總支出占收入百分比 103.3% 103.6% 

報廢及折舊與攤銷  196,685  205,385 (8,700)

本學年度總收支差額 
(扣減報廢及折舊攤銷) 

(253,785) (265,058) 1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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